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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英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源起的导火索为肯费特案件，深层动因是少年司法福利模
式与正当程序保障价值之冲突。英国相关立法详细地规定了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具体内容包括合适
成年人选、职责和适用阶段等。与英国相比，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规定尚有许多
不足之处，我国应当借鉴英国立法之经验，完善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
【关键词】 合适成年人 在场制度 借鉴

所谓合适成年人在场，其最初的含义是指警察在讯问未成年或有精神错乱、精神障碍的犯罪嫌疑人

时，必须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现在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已经从侦查阶段扩展至审查起诉和审判等几

乎所有的刑事诉讼环节。① 该制度起源于英国。② 我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刚起步，尚有许多不足之

处，因此可以借鉴英国立法例，吸取其中先进的经验，以健全和完善我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

一、英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之源起

( 一) 导火索:肯费特( Confait) 案
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被称为一项“独特的英国式发明”，③英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源起的导火索

为肯费特( Confait) 案。④ 肯费特案引发了公众对于未成年刑事诉讼程序的关注。1981 年，菲利普皇家

委员会发布了报告，报告强调:“未成年人可能不能很好地理解讯问的重要性或他们自己所说的内容，

并且可能比成年人更受到他人建议的影响。他们可能需要成年人在场的支持，一些友好的成年人，以建

议和帮助他们作出自己的决定。”⑤《菲利普报告》成为《1984 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 The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1984) 重要的基础，该报告中关于讯问未成年人时应当有成年人在场的建议亦被

该法所采纳。之后，英国《1984 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正式确立了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
( 二) 深层动因:福利模式与正当程序之冲突
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深层动因乃为少年司法之福利模式与宪法下正当程序保障之冲突。由传统

乡村、农业社会向现代的都市、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少年犯罪迅速增加并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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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 The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1984) 是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最早法律渊源，合适成年人

在场的最初含义就是根据该法的规定而概括出来的。根据《1984 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实施细则》( Codes of Practice) 的规定，合适成年人
在场制度适用对象为 17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基于研究目的和篇幅的限制，本文仅研究涉罪未成年人的合适成年人在场
制度。

英国全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组成。与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属于普通法
系不同的是，苏格兰属于罗马法系，虽然在外交、军事、金融、宏观经济政策等事务上，苏格兰是受到位于伦敦西敏寺的英国国会管辖，但
是对于内部的立法、行政管理上，拥有很大程度的自治空间。就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立法而言，苏格兰与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
的规定亦相差甚远，所以本文的英国不包括苏格兰。关于苏格兰的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将另撰文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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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了应对少年犯罪，1899 年，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当父母不能或不愿履行使其责

任时，或当儿童对社会造成问题时，国家替代其自然父母对其施加控制的权利与责任”，这就是所谓的

“国家亲权说”; 儿童是需要帮助、照管的群体，儿童更易受到他人的影响，他们就像泥土一样可塑，但一

旦长大了，他们就像烤箱中被烘烤成形的泥土一样不可改变，此谓新儿童观。
基于国家亲权理念和新儿童观所构建的少年法庭是一个社会福利机构，一般的福利机构是自愿性

质的，如果儿童或父母如果不愿意接受服务，可以径直拒绝，但少年法庭拥有比普通刑事法庭更广泛、更
大的强制权力，只要法庭诊断认为少年处于困境中而需要帮助，即可以基于“儿童最佳利益”裁定将儿

童放置于“特殊机构”，如矫正学校。少年法庭的裁定具有强制力，父母和儿童是不能拒绝的。整个少

年司法过程是非对抗性的、非正式的和不公开的，普通刑事司法中为了平衡控辩双方力量而赋予辩护方

的权利保障如律师辩护权、不自证其罪等，被认为是不需要的，因为法官是“国家父母”，被给予足够的

信任，“富有同情心的法官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来适用个别化处遇方法对少年进行矫治，以促进其康复

和再社会化”，①少年法官做出的决定很少被质疑，即使被质疑，高级法院会以质疑是琐碎或无意义的而

予以驳回。
然而，“善意不一定结出善果”，“善良意图亦可能铺就地狱之路”。少年司法的运作过程并没有像

预想的那样乐观、令人满意，虽然少年法院成立之初，其设想是“少年法院根据儿童最佳利益的原则行

事”。② 但现实是，少年法庭并不总是以“儿童最佳利益”为首要原则指导自己的行为和对待少年，相反，

少年法庭在惩罚少年。即使名义上是为了少年的福利而发展起来的各种保护措施如矫正学校，实质上

亦是对少年自由的剥夺。而这种自由的剥夺对少年而言是一种痛苦，是惩罚，既然少年是被惩罚，那么

为了保障人权，涉罪少年应当如同涉罪成年人一样，在司法过程中被给予“正当程序”保护。在此背景

下，20 世纪 60 － 70 年代，美国少年司法领域发生了数个有关涉罪少年权利的里程碑式案件: 1966 年肯

特诉美利坚合众国( Kent v． United States) 案件确立了涉罪少年在转移至刑事法庭前的听证权、警察调

查阶段的律师帮助权、获得关于转移决定的报告和记录权以及告知法官作出转移决定理由的权利; 1967
年高尔特( In re Gault) 案件确立了涉罪少年的律师辩护权、控告通知权、面对和盘问证人的权利和拒绝

自证其罪权; 1970 年温希普( In re Winship) 案确立了涉罪少年如果可能被判处剥夺自由的刑罚，则适用

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法庭证明标准; 1975 年布里德诉琼斯( Breed v． Jones) 案确立了禁止双重危险原

则，即少年罪错行为在少年法庭裁决后，其后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在刑事法庭中受审。虽然这些权利远

不能涵盖涉罪成年人所享有的全部权利，但对少年司法影响无疑是深远的，通过上述一系列案件，联邦

最高法院逐步开展了对美国少年法的一系列的“宪法归化”( constitutional domestication) 活动，从而使得

少年法庭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回归至宪法的“正当程序”控制之下。1908 年，英国仿效美国建立了独立的

少年法院，《1933 年儿童与少年法》(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 Act 1933) 第 44 条第 1 款规定: 无论作为

罪犯或其他身份，对到庭的儿童或少年，法庭在处理时要考虑他们的福利，采取合理措施以确保对他们

进行适当的教育和培养。少年司法过程不对公众公开，无论是因犯罪而被警察逮捕并送交相关的机构

还是警察询问涉罪少年，少年父母都不会被通知、少年不享有律师在场帮助权，拘留警察同时扮演着拘

留的独立看门人、被拘留者权利的保护人以及被拘留者处遇和福利的监督人等角色。③ 在法庭审判阶

段，少年也没有机会对不利证据提出反证或通过盘问检验证人证言的可靠性; 少年法官享有广泛的自由

裁量权，根据少年的需要和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少年法官非正式的、独立地、主观地处理案件。无论在基

本理念还是制度设计上，英国的少年司法与美国的少年司法如出一辙正如发生在美国少年司法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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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愿望总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尴尬局面一样，英国少年司法的现实也是十分令人失望的，特别是 1970 年

保守党重新上台后，1969 年法案中的一些福利条款并未真正实施。从某种意义上看，英国少年司法的

福利模式与正当程序之间的紧张关系比美国尤甚。此种背景下，经过漫长且白热化的政治法律争论，

《1984 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出台并确定了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此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辩方的

力量，促进了少年司法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平衡和平等武装。
如果说作为英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源起的导火索为肯费特案被人们注意到是偶然，那也是必然

中的偶然，因为即使肯费特案没有进入公众视野，也会有其他类似肯费特案的少年案件引起人们对少年

司法的关注。因为少年司法虽然打着福利的旗号，但若裁决是剥夺少年自由，那么其惩罚的性质是确定

无疑的，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理所当然地享有正当程序的保障，这是宪法的规定，也是深入民众骨髓的

观念，涉罪成年人在此情境下都依法享有正当程序的保障，何况是更加脆弱和需要帮助的涉罪少年呢?

由是推之，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深层动因乃是少年司法的福利模式和正当程序之间的冲突。作为一

种保护涉罪少年合法权益的制度，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出现是有因可循的，是必然的。

二、英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之内容

( 一) 合适成年人的人选
《1984 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实施细则 C》1． 7 ( a) 规定: 在少年刑事案件中，合适成年人是指( i) 父

母、监护人、如果少年由地方当局或志愿组织照管，则代表该当局或组织的代表人为合适成年人; ( ii) 地

方当局的社会工作者; ( iii) 若( i) 、( ii) 所规定的人选都不能担任合适成年人，则其他 18 周岁及其以上

的责任人担任合适成年人，但警察或为警局所雇佣的人除外。① 作为合适成年人的三类人选，在法律适

用上是有先后顺序的。一般而言，当少年涉嫌犯罪被拘留或调查，警察应当先通知少年的父母或监护

人，父母或监护人是合适成年人的第一人选。如果少年由地方当局或志愿组织照管，无论少年是否与其

父母或其他对其福利负责的成年人生活在一起，警察除了通知地方当局或组织外，通常也应当联系少年

的父母或对其福利负责的成年人，虽然这不是法定的义务。一般情况下，少年的父母或监护人与少年关

系最为密切，对少年较为了解，所以让其担任合适成年人能够较好地保护少年的利益。另外，少年犯罪

很大程度上可归责于少年父母或监护人的不尽职，让少年父母或监护人作为合适成年人参加少年司法

过程，可以让少年父母了解少年的犯罪行为，以便将来承担起应尽的照管义务，从而预防少年再犯罪。
当少年的父母、监护人等第一顺序的合适成年人不宜或不愿到场或者联系不上时，由第二顺序的合适成

年人人选———地方当局的社会工作者担任合适成年人。另外，基于儿童最佳利益的考虑，如果少年的父

母与少年的关系疏远，少年具体而明确地反对其父母到场，那么少年的父母不应当被要求担任合适成年

人，此种情况下，可以考虑联系地方当局的社会工作者到场扮演合适成年人之角色。若法律规定的前两

种顺序的人选都不能担任合适成年人，则其他年满 18 周以上的、智力发育和精神状态正常并有责任能

力的人担任合适成年人。
为了确保合适成年人职责之恰当和公正的履行，下列人员不应当成为合适成年人: 涉嫌参与犯罪的

人; 犯罪的被害人; 证人; 参与犯罪调查的人; 之前已经接受了少年认罪的人。因为案件的犯罪人、被害

人、证人或获得少年认罪的人或对案件已经有了一定认知的人，可能因为利害关系或先前认知而存在某

种倾向，从而会影响合适成年人角色之公正扮演。此外，如果不是在充当合适成年人的时间里，少年向

社会工作者承认犯罪或在社会工作者在场时承认犯罪，那么该社会工作者亦不能担任合适成年人，基于

公正之需要，应当另外指定人选担任合适成年人。先前以律师或独立的拘留参观者( 先前是一名外行

的参观者) 身份来过警察局的，亦不可以成为合适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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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果少年被拘留或调查，由于警方扮演控方，为了更好的维护被告方权益和保证司法公正，警察或为警局所雇佣的人员不宜担
任合适成年人。



( 二) 合适成年人的职责
如果被拘留者是一名少年，那么只要可行，警察必须确认一名对少年福利负责的人即合适成年人，

并向其告知少年被拘留的事实、原因和地点，并要求合适成年人前往警局会见被拘留者。依据《1998 年

犯罪与骚乱法》( Crime and Disorder Act 1998) 第 38( 5) 的规定: 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旨在保护被警察拘

留或询问的儿童和少年的利益。可见，对于被拘留的少年而言，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是一项有益于少年

福祉的法定权利，但是这项权利的实现以警察和合适成年人履行法定的义务为前提。那么在少年司法

中，合适成年人的具体职责是什么呢? 《1984 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实施细则 C》11． 17 规定: 如果合适成

年人在场参与审查，那么他们应当被告知: 他们不是被期望仅扮演旁观者; 合适成年人在场之宗旨在于

向被审查者提供建议; 观察审查是否合适和公正; 促进和被审查者的沟通。由是观之，合适成年人参与

少年司法，不是冷眼旁观少年司法过程，而是要积极的履行三项法定职责。
一是向涉罪少年提供建议。青春期是个体从儿童期向成年期过渡的一个特殊的人生发展阶段。青

春期的这些特征决定了涉罪少年在面对警察等司法工作人员的询问时，特别是受到警局等司法机关严

肃环境的影响，可能瞬间乱了方寸，心慌意乱，无法做出理智的回答或决定。而合适成年人凭借其成熟

的心理和丰富的经验，可以对问题或事实进行冷静的分析。法律规定“被拘留少年在任何时候可以私

下向合适成年人请教”，通过聆听合适成年人的合理分析以及建议，涉罪少年更有可能对问题做出明智

的回答或决定，从而维护其合法权益。当然，合适成年人所提的建议不是法律建议，如果有法律问题要

咨询，合适成年人为了被拘留者的利益，可以请求联系一名律师提供法律咨询，但要尊重少年的意愿，如

果少年表示不需要法律咨询，合适成年人有权请律师到场，如果这将是符合少年的最佳利益。但是，如

果少年固执己见，坚决表示不想，那么少年不能被强迫见律师。
二是促进警察等工作人员与涉罪少年的沟通。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合适成年人在

场可以为涉罪少年提供心理支持，起到抚慰之功用，从而解决警察等工作人员与涉罪少年沟通的情绪障

碍。调查发现，面对警察的询问、审查或法官的审问，涉罪少年会产生一些负面情绪，如紧张、害怕、孤独

和绝望等，如有熟悉的合适成年人在场，则可以缓减这种紧张或害怕心理，帮助涉罪少年恢复正常情绪，

从而为涉罪少年顺利地与警察等工作人员进行交流提供良好的心理平台。其次，合适成年人在场可以

向涉罪少年解释警察等工作人员所提出的问题或所说话的含义，从而为警察等工作人员与涉罪少年的

良好沟通扫除语言障碍。由于涉罪少年知识的有限性和情绪的剧烈波动，对于警察等工作人员的提问

或所言可能不能快速、准确地理解其含义，合适成年人可以用亲切的语气、以更加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

警察等工作人员的所言所问，让涉罪少年更好地理解其中的意思，从而使警察等工作人员与涉罪少年之

间的沟通变得更为流畅。
三是观察司法程序是否合适而公正地进行。相对于普通的刑事司法程序，少年司法程序更加封闭，

这就使得少年司法程序可能因不受或少受监督而未依法、公正地进行。合适成年人在场并参与到少年

司法的相关环节，可以起到监督少年司法的作用。如根据《1984 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实施细则 C》的有

关规定，涉罪少年被拘留时，合适成年人到警察局可以检查拘留记录，当被拘留者离开拘留所或被带到

法庭去，可以复印拘留记录并检查原始的拘留记录; 通过检查拘留记录，合适成年人可以知晓拘留程序

是否合法而正当，从而监督司法，维护了少年的合法权益。
( 三) 合适成年人在场之阶段
少年司法的很多阶段或环节，都需要合适成年人在场。首先，根据《1984 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实施

细则 C》的有关规定，需要合适成年人在场阶段包括: ( 1) 当犯罪嫌疑人没有或拒绝回答问题或回答不

令人满意时，只有合适成年人在场，警察才可以用普通的语言向涉罪少年解释相关问题。( 2) 对少年做

出警告，应当有合适成年人在场。( 3) 关于审查少年是否参与或涉嫌参与一项或多项犯罪行为，或被要

求提供或签署关于警告或询问记录的书面说明，必须有合适成年人在场。( 4) 拘留少年未达 17 岁，要

求获取药检标本的请求、警告和告知以及提取药检标本，都应当有合适成年人在场。( 5) 在被拘留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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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搜查给予恰当的同意，他们应当被警告: 如果他们拒绝没有合理的理由，一旦该案受审，该拒绝可

能会对他们不利。这种警告由警官或警察工作人员作出，如果嫌疑人是少年，这种同意的寻求和给予应

当在合适成年人在场时进行，只有当他们的父母或监护人也同意，少年的同意才有效。( 6) 在警察局对

少年进行秘密搜查时，只能在同性别的合适成年人在场进行。除非被拘留者特别要求一个特定的异性

成年人，而具有该特点的人已经找到。少年明示在搜查时不需成年人在场并且成年人同意时，对少年的

搜查可以在没有合适成年人在场时进行。对于少年的决定应当作记录并有合适成年人签名。
其次，《1998 犯罪与骚乱法》65( 5) 的规定，如果犯罪人未满 17 周岁，警察应当在合适成年人在场时

给予训斥或警告并用普通的语言向合适成年人解释训斥和警告的法律规定。
再次，《2003 刑事司法法》( Criminal Justice Act 2003) 161( 3) 规定: 如果犯罪人未满 17 周岁，量刑前

药检标本应当在合适成年人在场时提交。266 规定: 特许释放时，只有在合适成年人在场时未满 17 周

岁的人才能被要求提供标本进行药检。
最后，《1999 少年司法和刑事证据法》( Juvenile Justci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1999) 5 规定: 做出

转介令的法庭可以要求合适的人①如父母到场。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合适的人，其中任何一个或一

个以上参加少年犯罪小组会议。可见，从侦查讯问到做出处理决定等重要环节，只要涉及少年重大利益

的场合，都需要合适成年人在场，以维护少年的权益和增强其福祉。

三、英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之借鉴

( 一) 我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270 条规定: 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

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

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

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到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认为办案人员在讯问、审判中侵犯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意见。讯问笔录、法庭笔录应当交给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阅读或者

向他宣读。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有女工作人员在场。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

人最后陈述后，其法定代理人可以进行补充陈述。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适用第 1 款、第 2 款、第 3
款的规定。下面以上述法律规定为基础，分析我国合适成年人制度的基本内容。

1． 合适成年人的范围。合适成年人的范围包括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
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但这些人员的顺序是有先后之分的，未成年人的

法定代理人是合适成年人的第一人选。只有当法定代理人无法通知、不能到场或者是共犯时，才考虑其

他人选担任合适成年人。
2． 合适成年人的职责。当法定代理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其角色具有双重性，即不仅扮演合

适成年人角色，还同时扮演了法定代理人的角色。法律规定“到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未成年被告热人最后陈述后，其法定代理人可以进行补充陈述”，此

乃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之权利，而非合适成年人之职责。合适成年人职责为: 阅读或听工作人员宣读

讯问笔录、法庭笔录，以检查笔录是否准确; 观察司法过程，如果发现办案人员在讯问、审判中侵犯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意见。可见，在未成年人刑事程序中，合适成年人的职责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监督司法。
3． 合适成年人在场之阶段。当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讯问或审判时，合适成年人可以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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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律的规定，侦查、拘留、审查批准逮捕、起诉和审判等环节均可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由是推

之，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合适成年人在场贯穿于侦查、起诉和审判等各个环节，即全程性的。
4． 合适成年人在场之适用范围。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不仅适用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适

用于未成年证人和被害人。
( 二) 我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之不足
与英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立法相比，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规定还存

在一些不足之处。
1． 合适成年人通知义务的弹性化。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启动依赖于办案人员的通知。我国《刑

事诉讼法》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

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

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据此，在未成年人刑事程序中，通知法定代理人是硬性义务，但若法定代理人不

能、不宜或不愿到场，办案人员可以通知其他人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

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从法律的措辞可以推知该项通知义务是

弹性的，即在法定代理人不到场的情况下，是否要通知其他人到场完全由办案人员自己来决定。这样的

弹性规定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合适成年人通知的不到位。
2． 合适成年人职责规定的不全面。总体而言，未成年人刑事程序是一个相对秘密、封闭的过程，此

种程序设计固然有利于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隐私，但如果司法工作人员违法讯问或审判，

可能会损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合法权益。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自我保护能力较

差，若合适成年人在场见证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可以对司法工作人员的非法行为提出意见，从而保护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合法的诉讼权益，所以合适成年人职责之一则是监督司法，以促进司法公正

而切当的进行。但这不是合适成年人职责的全部所在，或者说这不是合适成年人的首要职责。一般来

说，无论在知识能力还是心理素质方面，未成年人均不及于成年人，特别是在严肃的刑事侦查或审查起

诉或法庭审判中，面对司法工作人员的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理解能力会受到一定的影

响，心理亦会产生紧张或害怕的情绪，此时，父母、亲属或老师等合适成年人的在场，对于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或被告人而言，可以起到支持、帮助和抚慰之功效，帮助和抚慰未成年人是合适成年人之首要职责。
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合适成年人的监督司法之职责，而没有规定合适成年人之帮助和抚慰未成

年人，以促进未成年人与司法工作人员之间沟通的职责，一方面可归因于立法者对于刑事程序对抗性的

过分重视;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立法者并未完全、真正地理解未成年人这个群体是在生理、心理和社会发

展等各方面都存在特殊特征，从而需要帮助的群体。
3． 合适成年人在场法律效力的不明确。《1984 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 57 条规定: 如果可行，确定

对儿童或少年的福利负责的人并对其告知: 儿童或少年已经被拘留、被拘留的原因以及地址。根据该法

的规定，只有在具有可行性的条件下，警察才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但因为合适成年人在场有加强口供

可靠性的作用，如果法律要求合适成年人在场，而警察或法官等违反规定，在没有合适成年人在场的情

况下获得证据，那么该证据可能被认定为非法而被法院或上述法院排除。有调查显示，少年审问程序

中，合适成年人在场率为 99%。①可见，司法实践中，英国的警察或法官已将合适成年人在场的法律要

求视为绝对的法定义务。但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合适成年人在场对证据的影响力，从未成年犯

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处所获得的口供只要符合其他法定要件，合适成年人在场与否，不影响其作为证据的

可靠性和可采性。由于合适成年人在场与否不影响口供的可靠性，产生的负面后果就是司法实践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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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不重视和流于形式。
( 三) 我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之完善
1． 硬性规定合适成年人的通知义务。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合适成年人在场是一项

重要的权利，该权利的实现首先依赖于办案人员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

办案人员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等环节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讯问或审判时，应当通知法

定代理人。但法定代理人可能通知不到或者因为各种原因不宜或不愿意担任合适成年人，此种情形下

只能退而求其次，通知其他成年人到场担任合适成年人。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其他成年人通知义务

作了弹性的规定，这可能使得该通知义务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得到切实履行，从而损害了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基于合适成年人对于保障未成年人福祉之重要性，我国应当借鉴英国合适成年

人在场制度之规定，将办案人员通知合适成年人的义务绝对化，即规定办案人员在讯问或审判未成年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应当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唯有如此，才能使办案人员的通知从白纸黑字的法律

文字变为活生生的职责行为，从而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2． 全面、详细地规定合适成年人的职责。合适成年人在场的程序价值主要有二: 一是帮助和支持未

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 二是监督司法。此两项程序价值的实现主要依赖于合适成年人正确、充分地

履行其职责。但合适成年人职责来源于法律的规定，如果合适成年人职责的法律规定本身不合理、不充

分或不全面，那么即使合适成年人想履行职责，恐怕也因为无法可依而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为了

实现合适成年人在场之宗旨即保护未成年人之福祉和权益，首要的是借鉴英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之

立法例，在立法上增加合适成年人之帮助和抚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之职责。法律作为行为规

范，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明确、具体，法律不明确就等于没有法律，所以对于合适成年人职责的规定不

仅要全面，还要具体、明确。关于合适成年人监督司法、帮助和抚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具体

方法、形式和内容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进行进一步地详细规定，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合适成年人了解

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合适成年人正确、充分履行职责。
3． 明确合适成年人在场的法律效力。口供是证据之王，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情况也是如此。但

作为一项证据，口供因为其主观性等原因不如物证等客观证据那般可靠。特别是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处获得的口供，其可靠性存在很大问题。在理论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理解能力接近

成年人水平，但在现实环境中，特别是警察局或法庭环境下，面对威严的警察、检察官或法官，其理解能

力会因心中产生的恐惧感或紧张感而下降，对办公人员所问的问题可能不能正确理解，对问题的回答可

能词不达意或者给予的回答根本就是口是心非，如此所获得的证据，其可靠性自然受损或者说该口供根

本就不具有可采性。但合适成年人在场却可以改变情况，因为合适成年人在场一方面可以抚慰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紧张心态，另一方面通过对办案人员所问所言进行通常的解释，从而使得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正确理解和回答问题。正因为如此，英国《1984 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实施细则

C》确认了合适成年人在场对证据可靠性的影响力，若合适成年人不在场，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

人所获得的证据，其可靠性会受到质疑，可能产生的结果为该证据为非法证据或者不具有可采性。但我

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做相关的规定，也不曾有判例因为合适成年人不在场，口供非法，从而推翻判

决。应该说，这项规定一方面可能导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提供的不可靠口供作为案子的定案

证据，从而损害了司法公正; 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合适成年人在场的价值大打折扣或者说合适成年人在

场的意义微乎其微。我国应当借鉴英国的立法例，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合适成年人在场的法律

效力，即在没有合适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口中所获取的口供非法，从而

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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